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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务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
例》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财政部、人
民银行《关于健全住房公积金信息披
露制度的通知》（建金〔2015〕26号）的
规定，经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审议
通过，现将常州市住房公积金2023年
年度报告公布如下：

一、机构概况
（一）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住房

公积金管理委员会有23名委员，2023
年召开2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事项主要
包括：常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2022年工作总结和2023年工作计划；
常州市住房公积金2022年年度报告；
关于全市2022年住房公积金归集使
用、财务收支计划执行情况和2023年
住房公积金归集使用、财务收支计划的
报告；关于调整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
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的报告；
关于实施住房公积金“带押过户”贷款
的报告；关于进一步规范购房提取住
房公积金业务的报告；关于提请审议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苏
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中国
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支行申请
承办住房公积金金融业务的报告。

（二）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住房
公积金管理中心为直属常州市政府、
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公益一类事业单
位，设15个内设机构及机关党委，内
设机构中包括10个处室、5个分中心。
从业人员175人，其中，在编81人，非
在编94人。

二、业务运行情况
（一）缴存：2023年，新开户单位

5362家,净增单位3099家；新开户职
工16.12万人，净增职工4.7万人；实缴
单位48812家，实缴职工126.91万人，
缴存额 208.66 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6.78%、3.85%、7.39%。2023年末，缴
存总额1678.26亿元，比上年末增加
14.2%；缴存余额558.73亿元，同比增
长13.05%。受委托办理住房公积金缴
存业务的银行7家。

（二）提取：2023年，58.60万名缴
存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提取额144.18
亿元，同比增长13.17%；提取额占当年
缴存额的69.10%，比上年增加3.53个
百分点。2023年末，提取总额1119.54
亿元，比上年末增加14.78%。

（三）贷款：
1.个人住房贷款：单缴存职工个人

住房贷款最高额度80万元，双缴存职
工个人住房贷款最高额度120万元。

2023年，发放个人住房贷款2.63
万笔 148.58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26.72%、162.37%。其中,直属分中心
发放个人住房贷款1.47万笔83.70亿
元，新北分中心发放个人住房贷款
0.09万笔6.16亿元，武进分中心发放
个人住房贷款0.58万笔33.64亿元，金
坛分中心发放个人住房贷款0.24万笔
12.20亿元，溧阳分中心发放个人住房
贷款0.25万笔12.88亿元。

2023 年，回收个人住房贷款
69.20亿元。其中,直属分中心38.33亿
元，新北分中心0.11亿元，武进分中心
15.52亿元，金坛分中心6.30亿元，溧
阳分中心8.94亿元。2023年末，累计
发放个人住房贷款34.70万笔1116.20

亿元，贷款余额517.47亿元，分别比上
年末增加8.2%、15.36%、18.12%。个人
住房贷款余额占缴存余额的92.62%，
比上年末增加3.98个百分点。受委托
办理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
银行19家。

2.异地贷款：2023年，发放异地贷
款1371笔 72533.4万元。2023年末，
发放异地贷款总额213813.5万元，异
地贷款余额183383.68万元。

3.公转商贴息贷款：2023年，发放
公转商贴息贷款0笔0万元，当年贴息
额6293.91万元。2023年末，累计发放
公转商贴息贷款41426笔1336222.2
万元，累计贴息76174.84万元。

（四）购买国债：2023年，购买（记
账式、凭证式）国债0亿元，（兑付、转
让、收回）国债0亿元。2023年末，国债
余额0亿元。

（五）资金存储：2023年末，住房
公积金存款 47.13 亿元。其中，活期
0.05亿元，1年（含）以下定期34亿元，
1年以上定期0亿元，其他协定存款
13.08亿元。

（六）资金运用率：2023年末，住
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余额、项目贷
款余额和购买国债余额的总和占缴存
余额的92.62%，比上年末增加3.98个
百分点。

三、主要财务数据
（一）业务收入：2023年，业务收

入161506.58万元，同比增长6.85%。
存款利息12825.82万元，委托贷款利
息148676.71万元，国债利息0万元，
其他4.05万元。

（二）业务支出：2023年，业务支
出96429.19万元，同比增长9.78%。支
付职工住房公积金利息88031.15万
元，归集手续费2985.19万元，委托贷
款手续费3913.90万元，其他1498.95
万元。

（三）增值收益：2023年，增值收
益65077.39万元，同比增长2.79%。增
值收益率1.24%，比上年减少0.14个
百分点。

（四）增值收益分配：2023年，提
取贷款风险准备金39046.43万元，提
取管理费用4301.68万元，提取城市廉
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建设补充资金
21729.28万元。

2023 年，上交财政管理费用
4301.68万元。上缴财政城市廉租住房
（公共租赁住房）建设补充资金
20658.73 万元，其中，市中心上缴
12026.84万元，溧阳分中心上缴（溧阳
市财政局）2006.83万元，金坛分中心
上缴（金坛区财政局）1417.99万元，武
进分中心上缴（武进区财政局）
5207.07万元。

2023年末，贷款风险准备金余额
165819.17万元。累计提取城市廉租住
房（公共租赁住房）建设补充资金
385575.35 万元。其中，市中心提取
232442.39 万元，溧阳分中心提取
39521.70 万 元 ，金 坛 分 中 心 提 取
30602.22 万 元 ，武 进 分 中 心 提 取

83009.04万元。
（五）管理费用支出：2023年，管

理费用支出4286.78万元，同比增长
14.78%。其中，人员经费 3559.59 万
元，公用经费138.42万元，专项经费
588.77万元。

四、资产风险状况
（一）个人住房贷款：2023年末，

个人住房贷款逾期额0万元，逾期率
0‰ 。个 人 贷 款 风 险 准 备 金 余 额
164275.97万元。2023年，使用个人贷
款风险准备金核销呆坏账0元。

五、社会经济效益
（一）缴存业务。
缴存职工中，国家机关和事业单

位占11.78%，国有企业占1.17%，城镇
集体企业占0.21%，外商投资企业占
7.65%，城镇私营企业及其他城镇企业
占69.04%，民办非企业单位和社会团
体占0.26%，灵活就业人员占6.93%，
其他占2.96%；中、低收入占95.43%，
高收入占4.57%。

新开户职工中，国家机关和事业
单位占3.26%，国有企业占0.38%，城
镇集体企业占0.03%，外商投资企业
占7.52%，城镇私营企业及其他城镇
企业占78.75%，民办非企业单位和社
会团体占 0.34%，灵活就业人员占
7.96%，其他占 1.76%；中、低收入占
98.23%，高收入占1.77%。

（二）提取业务。
提取金额中，购买、建造、翻建、大

修自住住房占10.83%，偿还购房贷款
本息占60.98%，租赁住房占10.41%，
支持老旧小区改造占0.03%，离休和
退休提取占13.12%，完全丧失劳动能
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提取占0%，
出境定居占0.03%,其他占4.6%。提取
职工中，中、低收入占94.24%，高收入
占5.76%。

（三）贷款业务。
1.个人住房贷款：2023年，支持职

工购建房309.62万平方米（含公转商
贴息贷款），年末个人住房贷款市场占
有率（含公转商贴息贷款）为18.81%,
比上年末增加3.2个百分点。通过申请
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可节约职
工购房利息支出331630.56万元。

职工贷款笔数中，购房建筑面积
90（含）平方米以下占18.87%，90—
144（含）平方米占70.63%，144平方
米以上占10.5%。购买新房占15.94%
（其中购买保障性住房占0.004%），购
买二手房占23.99%，建造、翻建、大修
自住住房占0.004%（其中支持老旧小
区改造占0%），其他占60.07%。

职工贷款笔数中，单缴存职工申
请贷款占46.33%，双缴存职工申请贷
款占53.22%，三人及以上缴存职工共
同申请贷款占0.45%。

贷款职工中，30岁（含）以下占
24.58%，30岁—40岁（含）占52.86%，
40岁—50岁（含）占19.45%，50岁以
上占3.11%；购买首套住房申请贷款
占77.32%，购买二套及以上申请贷款
占22.68%；中、低收入占89.92%，高收

入占10.08%。
（四）住房贡献率。
2023 年，个人住房贷款发放额

（含商转公贷款）、公转商贴息贷款发
放额、项目贷款发放额、住房消费提取
额的总和与当年缴存额的比率为
128.02%，比上年增加43个百分点。

六、其他重要事项
（一）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

公积金制度试点工作进展情况（仅重
庆、成都、广州、深圳、苏州、常州试点
城市披露）。

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
度试点工作被纳入常州市“532”发展
战略、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作及全面
深化改革年度重点项目，试点政策受
益面进一步扩大。全年新增灵活就业
人员缴存2.06万人，截至2023年 12
月底，全市灵活就业人员缴存住房公
积金累计171945人，累计缴存金额
52.87亿元，累计有41268人办理住房
公积金贷款181.21亿元。

在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
制度试点政策的基础上，推出的住房
公积金支持“青春留常”计划被纳入常
州市2023年度民生实事项目。2023
年，共为8723名2022届毕业生发放
留常缴存补贴2180.75万元、为6758
名2023届毕业生发放首次缴存补贴
202.74万元。

（二）租购并举满足缴存人基本住
房需求，加大租房提取住房公积金支
持力度等情况。

出台《关于调整我市提取住房公
积金支付房租政策的通知》，自2023
年 7月1日起，租房提取最高额度由
12000 元/年提高至 15000 元/年，多
孩家庭租房提取额度提高至 18000
元/年。2023年共受理租房提取29.65
万笔、提取金额合计15.01亿元，分别
同比上升89.58%和54.9%，租房提取
金额占提取总额的10.41%，与购建房
提取占比相当。

（三）当年机构及职能调整情况、
受委托办理缴存贷款业务金融机构变
更情况。

2023年无机构及职能调整情况。
受委托办理缴存贷款业务金融机

构新增3家：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常州分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常州支行、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常州分行。

（四）当年住房公积金政策调整及
执行情况，包括当年缴存基数限额及
确定方法、缴存比例等缴存政策调整
情况；当年提取政策调整情况；当年个
人住房贷款最高贷款额度、贷款条件
等贷款政策调整情况；当年住房公积
金存贷款利率执行标准等；

调整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限额以
及缴存比例。根据常州市统计部门公
布的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 3
倍，确定 2023 年缴存基数上限为
32500元；根据江苏省各类地区最低
工资标准，确定缴存基数下限为2280
元；缴存比例与上年度保持一致，比例

为5%—12%。
调整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自

2023年7月1日起，租房提取最高额
度由 12000 元/年提高至 15000 元/
年，多孩家庭提高至18000元/年。自
2023年11月1日起，支持提前提取住
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政策执
行至2024年12月31日；严格限制多
人频繁买卖同一套住房申请提取住房
公积金。

当年个人住房贷款最高贷款额
度、贷款条件等贷款政策调整情况。自
2023年1月1日起，重启以贷还贷方
式的商转公贷款。自2023年4月10日
起，扩大人才贷款政策支持范围，并对
首次贷款的二孩家庭、三孩家庭分别
予以20万元、30万元的贷款额度支
持。自2023年11月1日起，贷款额度
提高至单人80万元、双人120万元，
二孩家庭首次贷款最高额度提高至单
人100万元双人140万元、三孩家庭
首次贷款最高额度提高至单人110万
元双人150万元；市人才办认定的顶
尖人才及博士首次贷款额度提高至
180万元、35周岁以下硕士首次贷款
额度提高至单人最高110万元双人最
高150万元、享受“青春留常”政策的
毕业生首次贷款最高额度提高至单人
100万元双人140万元；现役军人配偶
首次贷款额度提高至120万元，退役
军人首次贷款最高额度提高至单人
100万元双人140万元；调整贷款配贷
系数为首次贷款60、二次贷款30，并
取消可贷额度与个人账户留存余额挂
钩限制，以上贷款政策执行至2024年
12月31日。自2023年11月13日起，
实施住房公积金“带押过户”贷款。

当年住房公积金存贷款利率执行
标准。存款利率按一年期定期存款基
准利率执行，即1.5%。贷款利率同上
年一致，首次住房公积金贷款的，5年
以下（含5年）和5年以上利率分别为
2.6%和3.1%；第二套个人住房公积金
贷款的，5年以下（含5年）和5年以上
利率分别为3.025%和3.575%。

（五）当年住房公积金支持保交楼
政策落实情况。包括受委托银行配套
融资情况。

住房公积金全力支持我市保交楼
工作：一是对我市保交楼项目的住房
公积金个人贷款做到应放尽放，全年
为我市保交楼项目发放住房公积金个
人贷款39笔1476.9万元；二是强化对
受托银行监督，将落实保交楼配套融
资实施情况作为业务考核、资金存放
等的重要参考因素，对采取盲目超贷、
断贷、压贷、拒贷等过度避险行为的，
不再考虑定期存款竞争性存放。

（六）三年行动工作开展情况，寻
找“最美公积金人”打造星级服务岗、
推进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情况，包括
推进住房公积金服务“跨省通办”工作
情况，服务网点、服务设施、服务手段、
综合服务平台建设和其他网络载体建
设服务情况等。

2023年，对照服务提升三年行动

计划，稳步推进服务提升工作，落实了
全年目标。通过“常州住房公积金”微
信公众号、中心网站等渠道宣传具有
忠诚、亲和、奉献、担当“四美”的“最美
公积金人”6名，在《常州晚报》上开展
系列政策宣讲活动6期。面向中心一
线工作人员，从业务效能、服务质量、
作风建设等方面进行考核，评选出“星
级服务岗”11名。落实住建部新增住房
公积金跨省通办事项，组织中心员工
开展专题培训。全年新设立住房公积
金工作站25个，全市工作站总数达46
个。在全市139台政务服务一体机、277
台江南银行自助机部署住房公积金高
频服务事项。推动业务“网上办”“掌上
办”，单位、个人线上业务量均占业务总
量的83%以上。新增工商银行APP、中
国银行APP、交通银行APP、常州住房
APP等4条线上业务办理渠道。

（七）当年数字化发展情况，包括
数据资源体系建设，基础数据标准贯
彻落实和结算应用系统接入情况等。

系统推进住房公积金数据资源体
系建设，出台《数据管理体系建设的实
施意见》，制定3部数据标准、5个数据
管理办法和3项数据开发技术规范，
持续提升聚数、治数、用数能力。建成
业务数据场景化分析系统，汇聚内外
部数据约6.7亿条，开发9大主题库、4
类画像、5个算法模型、113张BI报表，
打造大屏、移动、PC多维一体41个场
景主题分析，推动住房公积金从经验
决策向数据决策转变。完成“智慧公积
金”项目立项采购，编制电子政务项目
管理办法，稳步推进项目建设。获得常
州市网络安全工作责任制落实先进单
位、常州市数字化转型网络安全创新
应用案例等荣誉。

（八）当年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及
职工所获荣誉情况，包括：文明单位（行
业、窗口）、青年文明号、工人先锋号、五
一劳动奖章（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
（巾帼文明岗）、先进集体和个人等。

中心收获住房城乡建设部住房公
积金监管司感谢信两封，获得第21届
一星级全国青年文明号、“惠民公积
金、服务暖人心”全国住房公积金系统
服务提升三年行动2022年度表现突
出星级服务岗、2023年江苏省住房城
乡建设系统工人先锋号、2023年度江
苏省住房城乡建设系统模范职工之
家、第三批全省住房城乡建设系统示
范性劳模（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全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行业先进基层党组
织、常州市“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数字
政府）先进集体等26项荣誉，获得省、
市表彰的16人次。

（九）当年对违反《住房公积金管
理条例》和相关法规行为进行行政处
罚和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情况。

严格按照《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
履行法定职责，全年因单位拒不办理住
房公积金缴存登记而实施行政处罚的
1起，因单位逾期不缴或者少缴住房公
积金而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7起。

（十）当年对住房公积金管理人员
违规行为的纠正和处理情况等。

无。
（十一）其他需要披露的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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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住房公积金多措并举
加强扩面，缴存规模稳步增长，缴存
总额突破1600亿元。

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全面深化灵
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试点，实
施住房公积金支持“青春留常”计划、推进
网格化管理，制度覆盖面进一步扩大。

新开户单位5362家,净增单位3099
家；新开户职工16.12万人，净增职工4.7
万人；实缴单位 48812 家，实缴职工
126.91万人，缴存额208.66亿元，分别同
比增长6.78%、3.85%、7.39%。截至2023
年末，历年累计缴存总额已达到1678.26
亿元、缴存余额558.73亿元，分别同比增
长14.2%、13.05%。

住房公积金制度支持非公有制企业
发展、保障民生作用凸显，新开户职工
中，非公有制职工占比96.33%，中低收
入占比98.23%。全市灵活就业人员缴存
住房公积金累计171945人，累计缴存金
额52.87亿元，共有41268人办理住房公
积金贷款181.21亿元。向8723名 2022
届毕业生发放留常缴存补贴2180.75万
元、6758名2023届毕业生发放首次缴存
补贴202.74万元。

住房公积金制度支持刚性和
改善性住房需求效果显现，职工
获得感进一步增强，年度发放个
人住房贷款突破140亿元。

将租房提取最高额度提高至
15000元/年，多孩家庭租房提取额度
提高至18000元/年；支持提取住房公
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实施“以贷还
贷”商转公贷款；推出住房公积金“带
押过户”贷款新政；贷款额度提高至单
人80万元、双人120万元，达到省内城
市最高水平。对顶尖人才和引进的博
士研究生、引进的35周岁以下硕士研
究生以及享受“青春留常”政策的毕业
生，额度分别提高至180万元、150万
元、140万元。

2023年，58.60万名缴存人提取住
房公积金，提取额144.18亿元；租房提
取笔数和提取金额分别同比上升
89.58%和54.9%。2023年年末，累计
发 放 个 人 住 房 贷 款 34.70 万 笔 、
1116.20亿元，贷款余额517.47亿元，
分别比上年末增加 8.2%、15.36%、
18.12%。截至2023年年末，已累计支
持住房消费2195.5亿元。

深入实施“惠民公积金、服
务暖人心”服务提升三年行动，
全年线上办理单位业务、个人业
务均占业务总量的83%以上。

依托数字化转型，推动政务服
务水平再上新台阶。实现个人证明
事项“亮码可办”，满足缴存人异地
办理住房公积金相关业务需求。先
行试点推动租房提取业务接入“长
三角一网通办”平台，上线运行全市
政务服务系统内首个智能语音客
服。推动13个高频服务事项“跨省
通办”，89 项高频业务实现线上
办。2023年年末，共有109.59万名
缴存人和3.44万家缴存单位开通线
上业务。

全市设立住房公积金工作站
46个，实现单位类业务“就近”可
办、一窗办结。将住房公积金19项
个人高频业务接入全市139台政务
服务一体机及277台江南银行自助
机，为缴存职工提供“家门口”的公
积金服务。

率先出台业内首个数据管
理体系实施意见，首个“寓见公
积金”人才公寓服务点投入使
用，创新突破不断前行。

2023 年 2月在业内率先出台
《数据管理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
系统推进住房公积金数据资源体系
建设，出台3类住房公积金数据标
准，制定11项配套制度。打造业务
数据场景化分析系统，以高质量数
字化发展赋能“智慧公积金”建设。

市公积金中心助力我市人才公
寓建设，加快推动政策红利、安居便
利、租购福利“三利”直达快享。
2023年11月底，首个“寓见公积金”
服务点在漫柏人才社区投入使用。
据悉，首批28个“寓见公积金”服务
点，计划在2024年完成，建成后预
计将为3星级以上人才公寓13000
人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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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数据感受2023年住房公积金的高质量发展
近日，《常州市住房公积金2023年

年度报告》经常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
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对外发布。《报
告》全面反映了常州市2023年住
房公积金机构概况、业务运行
情况、财务管理情况、资产
风险状况、社会经济效益等
情况，展现了扩大制度覆盖
面、支持职工住房消费、提升政
务服务水平等方面的工作成效。

◆累计支持住房消费近2200亿元；

◆住房公积金缴存额、个人住房贷款发放额、缴存余额、

贷款余额等多项指标位居全省前列；

◆“住房公积金助力8723名高校毕业生‘青春留常’”
获评2023年度全市民生实事项目“优秀典型案例”；

◆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试点2项指标连续12个月居试点城市

首位；

◆中心获评2023年度常州市政府数字化转型特色创新工作“转型引领奖”；
◆加快推动数字化发展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住房公积金监管司来函表扬；

……

这一年，常州市住房公积金在多项工作中走在前列，在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实现了新的跨越，呈现出四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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